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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姚先国姚先国姚先国姚先国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

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维护公司整体利益，致力于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一年的工作报告如

下： 

一一一一、、、、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    

本人 2011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 25 次，其中包括通讯会议 24 

次，现场会议 1次。本人积极参与会议，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二二二、、、、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本人对公司增资、股权收购、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方

案、协议等文件资料进行仔细审查，对相关会议的议程合法性、决议

依据的充分性进行充分论证，给出独立意见。2011 年，本人参与并

给出独立意见的重大事项有： 

1、关于以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

发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以上交易事项决

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是充分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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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来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健审[2011]1号审计报告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11)3 号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交易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本次交易事项有利

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保

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关于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公司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

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同意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

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4211.28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

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关于调整股权激励第二期具体行权价格和数量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由于在行权登记期间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激励行权价格和数量进行了调整，但股权激励对象没有发

生变化，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2)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5053.536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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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进行

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 

4、关于物业公司整合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该项交易以 2011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出具《沈阳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1）4925 号）、《衢州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887 号）、《浙江新湖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924 号）所审计

的沈阳新湖物业、衢州新湖物业、浙江新湖物业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5、关于增资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本公司拟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增资：（1）增资价格不超过每股 1.5 元人民币（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确

定最终增资价格）；（2）增资后，本公司对新湖控股的持股比例将由

40%增加到 48%。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程序合法，通过参与本次交易

可进一步把握市场机会，获得较高回报，因此能提升公司价值，且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三三三、、、、履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    

作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本人认真审议了关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事项，以及根据《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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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等赋予的职责，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与行权条件发

表了独立审查意见。 

四四四四、、、、履行履行履行履行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委员职责情况委员职责情况委员职责情况。。。。    

期内，本人对收购增资平阳利得公司、增资新湖控股公司等影响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重大投资项目参与决策论证，对公司董事会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并对公司的人才储备及未来的战

略规划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五五五五、、、、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    

1、日常工作情况。 

本人定期走访公司高层，并与公司董秘、财务总监及其他领导保

持密切联系，多次采用线上调研方式来及时跟进公司经营情况，对公

司的运营提出合理建议，积极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2、自身学习情况 

本人积极参加证监会和交易所举办的相关培训，不断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到公司治理规范和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以切实增强对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能力。 

以上是本人 2011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未来一年，本人将

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独立

董事的义务，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

致力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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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柯美兰柯美兰柯美兰柯美兰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

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维护公司整体利益，致力于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一年的工作报告如

下： 

一一一一、、、、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    

本人 2011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 25 次，其中包括通讯会议 24 

次，现场会议 1次。本人积极参与会议，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二二二、、、、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    

本人对公司增资、股权收购、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方

案、协议等文件资料进行仔细审查，对相关会议的议程合法性、决议

依据的充分性进行充分论证，给出独立意见。2011 年，本人参与并

给出独立意见的重大事项有： 

1、关于以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

发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以上交易事项决

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是充分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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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来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健审[2011]1号审计报告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11)3 号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交易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本次交易事项有利

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保

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关于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公司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

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同意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

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4211.28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

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关于调整股权激励第二期具体行权价格和数量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由于在行权登记期间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激励行权价格和数量进行了调整，但股权激励对象没有发

生变化，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2)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5053.536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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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进行

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 

4、关于物业公司整合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该项交易以 2011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出具《沈阳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1）4925 号）、《衢州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887 号）、《浙江新湖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924 号）所审计

的沈阳新湖物业、衢州新湖物业、浙江新湖物业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5、关于增资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本公司拟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增资：（1）增资价格不超过每股 1.5 元人民币（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确

定最终增资价格）；（2）增资后，本公司对新湖控股的持股比例将由

40%增加到 48%。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程序合法，通过参与本次交易

可进一步把握市场机会，获得较高回报，因此能提升公司价值，且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三三三、、、、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    

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人认真履行内控机制的监督、检

查与评价职能，提出内控机制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建议，向管理层级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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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报告内控机制建设与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 

四四四四、、、、履行薪酬委员履行薪酬委员履行薪酬委员履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会委员职责情况会委员职责情况会委员职责情况    

作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本人认真审议了关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事项，以及根据《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等赋予的职责，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与行权条件发

表了独立审查意见。 

五五五五、、、、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    

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人参加专业委员会会议 2 次，对公司

奖励方案、引进卢翔先生、祝梅女士等优秀人才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和

审议。 

六六六六、、、、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    

1、日常工作情况。 

本人定期走访公司高层，并与公司董秘、财务总监及其他领导保

持密切联系，多次采用线上调研方式来及时跟进公司经营情况，对公

司的运营提出合理建议，积极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2、自身学习情况 

本人积极参加证监会和交易所举办的相关培训，不断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到公司治理规范和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以切实增强对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能力。 

以上是本人 2011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未来一年，本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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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独立

董事的义务，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

致力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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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卢建平卢建平卢建平卢建平 201201201201111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

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维护公司整体利益，致力于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一年的工作报告如

下： 

一一一一、、、、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出席会议情况。。。。    

本人 2011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 25 次，其中包括通讯会议 24 

次，现场会议 1次。本人积极参与会议，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 

本人对公司增资、股权收购、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方

案、协议等文件资料进行仔细审查，对相关会议的议程合法性、决议

依据的充分性进行充分论证，给出独立意见。2011 年，本人参与并

给出独立意见的重大事项有： 

1、关于以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

发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以上交易事项决

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是充分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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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来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健审[2011]1号审计报告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11)3 号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交易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本次交易事项有利

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保

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关于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公司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

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同意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

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4211.28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

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关于调整股权激励第二期具体行权价格和数量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1) 由于在行权登记期间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激励行权价格和数量进行了调整，但股权激励对象没有发

生变化，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2)第二期期权行权的 205 人在股票期权行权期内行权

5053.536 万股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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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期权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进行

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 

4、关于物业公司整合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该项交易以 2011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出具《沈阳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1）4925 号）、《衢州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887 号）、《浙江新湖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1 年 1-8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4924 号）所审计

的沈阳新湖物业、衢州新湖物业、浙江新湖物业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5、关于增资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本公司拟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增资：（1）增资价格不超过每股 1.5 元人民币（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确

定最终增资价格）；（2）增资后，本公司对新湖控股的持股比例将由

40%增加到 48%。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程序合法，通过参与本次交易

可进一步把握市场机会，获得较高回报，因此能提升公司价值，且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三三三、、、、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    

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人参加专业委员会会议 2 次，对公司

奖励方案、引进卢翔先生、祝梅女士等优秀人才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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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四四四四、、、、履行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履行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    

期内，本人对收购增资平阳利得公司、增资新湖控股公司等影响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重大投资项目参与决策论证，对公司董事会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并对公司的人才储备及未来的战

略规划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五五五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履行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员职责情况。。。。    

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人认真履行内控机制的监督、检

查与评价职能，提出内控机制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建议，向管理层级董

事会报告内控机制建设与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 

六六六六、、、、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其他履职情况。。。。    

1、日常工作情况。 

本人定期走访公司高层，并与公司董秘、财务总监及其他领导保

持密切联系，多次采用线上调研方式来及时跟进公司经营情况，对公

司的运营提出合理建议，积极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2、自身学习情况 

本人积极参加证监会和交易所举办的相关培训，不断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到公司治理规范和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以切实增强对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能力。 

以上是本人 2011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未来一年，本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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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独立

董事的义务，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

致力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以下无正文） 

 

 

 


